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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n-tax.gov.cn/gdsw/tzgg/2018-06/15/content_dbada61e309b4ab795323d62d11
79b78.s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计税毛利率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31 号）规定，现将广东省（不

含深圳）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计税毛利率公告如下： 

 

一、对于本公告公布前已按确定计税毛利率申报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收入的项目，2018

年度不再对其所适用的计税毛利率进行调整。 

 

二、对于本公告公布后新取得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收入的项目，各市税务机关应按国税

发〔2009〕31 号文的规定，确定 2018 年度当地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的计税毛利率。 

 

三、本公告适用于所属期 2018 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2019 年及以后年度销售未完工开发

产品的计税毛利率由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按照国税发〔2009〕31 号文另行制定及公布。 

 

四、《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广东省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计税毛利率

的公告》（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8 年第 3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18 年 6 月 15 日 

 


